
公司破产是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无力继续经营，由法院宣告停止营业，

进行债权债务清理的状态。中国法规定，依法宣告破产的公司，由法院依照有关

法律，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下面辰信小编为大家具体阐述。

公司解散清算有哪些债务

(一)清算费用;包括清算组人员工资、办公费、公告费、差旅费、诉讼费、审计费、

公证费、财产估价费和变卖费等。

(二)应支付的职工工资、劳动保险费。公司解散清算中重要组成部分，是职工在

公司宣布解散前，参加公司生产经营活动而应获得的报酬。包括标准工资、奖励

工资、津贴和其他工资收入。社会保险则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司应为职工缴

纳的各种保险费，包括职工养老、疾病、死亡、伤残、生育、失业等特殊情况下

的社会保险费用。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都与职工切身利益有关，因此公司法规定，

拨付清算费用后，首先支付两费。

(三)应缴纳的税款。企业清算时，应当以整个清算期间作为一个纳税年度，依法

计算清算所得及其应纳所得税。

(四)公司一般债务。解散清算中由于能够足额偿还债务，完整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后公司仍有剩余，一般债权人的地位不同于破产清算中债权人会议的作用和权限，

主要原因是解散清算中公司有剩余财产，而破产清算中，由于破产企业财产不足

以清偿债务，债权人的债权不会得到全额或完整的保护，则债权偿还方案关系到

每个债权人的重要利益。对此，按照债权平等的原则依照各自的比例清偿。

债务清偿的顺序是什么

1、据《破产法》40 条： 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可以

向管理人主张抵销。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抵销：

(一)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



(二)债权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负担

债务的，但是，债权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 前所发生的原因而负

担债务的除外;

(三)债务人的债务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

务人取得债权的;但是，债务人的债务人因为法律规定 或者有破产申请一 年前

所发生的原因 而取得债权的除外。

据《破产法》109条：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

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破产清偿顺序总结：

1.债权人和债务人互负债务，抵消债务人财产，40条规定的除外;

2.担保债权;

3.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

(1)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

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

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2)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

(3)普通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

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

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



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

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


